


（二）审查并组织实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相关领域标准制

修订年度立项计划；

（三）审查标准制修订项目；

（四）开展认证认可、检验检测领域标准宣贯和培训工作；

第六条 按照国家制修订标准的原则，以及采用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的方针，负责组织制订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领域标

准体系表，提出制定、修订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规划和年度计

划的建议。

第七条 根据山东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的计划，协助组织山东省认证认可相关领域团体标准和行

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复审工作。

第八条 组织本领域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送审稿

的审查工作，对标准中的技术内容负责，提出审查结论意见。

第九条 受山东省标准制定部门的委托，负责组织认证认可相关

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宣讲、解释工作；对本领域已颁布

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作出书面报告。

第十条 积极组织收集和分析认证认可相关领域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的发展动态，翻译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向企

业提供咨询和标准化服务。

第十一条 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在验检测、认证认可等

工作中，承担检验检测领域标准化范围内产品质量等标准水平和

认证服务质量评价、检验检测领域引进项目的标准化审查等工

作，并向项目主管部门提出标准化水平分析报告。



第十二条 在完成上述任务前提下，接受社会各界的委托，承

担或参与检验检测行业和认证认可领域有关标准的制定、审查和

宣讲、咨询等技术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受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及有关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委托，办理与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领域标准化工作有关的其它

事宜。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在山东省

认证认可协会秘书处设立日常工作机构。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秘

书长负责处理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包括标准草案的发

布和反馈意见的处理、会议的准备、各相关报告的编写、标准的

报批及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经费的管理等。

第十五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会 2 名，委员若干名。

第十六条 标委会的委员构成如下：

（一）有关部门的代表；

（二）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的代表；

（三）有关检验检测机构的代表；

（四）有关认证机构的代表。

第十七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由山东省认

证认可协会经过遴选、审核后聘任并颁发证书。

第十八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应由在认证认可、检

验检测标准化领域中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熟

悉和热心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标准化工作，能积极参加委员会活



动。由有关部门和团体、或感兴趣的人员或单位推荐，经山东省

认证认可协会审核后聘任，统一颁发聘书。每届标准化专业委会

委员任期为 2 年，可以连聘连任。

第十九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在任期内因工作变动

或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者，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可提请

有关部门和团体重新推荐人选，报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批准后另

行聘任。

对不履行职责，无故两次以上不参加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活

动，或经常不能参加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活动，不适宜继续担任委

员者，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可提请有关部门和团体重新推荐人选，

报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批准后另行聘任。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二十条 标委会以全体会议、主任会议等形式议事。标委

会秘书处可以根据需要召开其他工作会议。

第二十一 条根据工作需要，标委会召开全体会议。标委会

全体会议由标委会主任委员召集，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全体委

员参加。

标委会全体会议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和修订标委会章程；

（二）审议标委会工作报告；

（三）研究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领域标准化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二条 标委会主任会议由标委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

任委员召集，副主任委员、有关委员参加。



主任会议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标委会管理制度文件；

审查年度标准化工作规划、计划；

审查标准制修订项目；

审议标委会委员及人事变动有关事项；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标准化管理工作重要举措；

研究标准化其他重要事项。

第二十三条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按照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团

体标准管理办法（修订稿）执行。

第二十四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可

与审查标准或学术研讨结合进行），总结上年度工作，安排下年

度计划等，并写成书面材料报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秘书处。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五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活动经费按照专款专用的

原则筹集和开支，经费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山东省认

证认可协会提供的活动经费；

（二）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开展培训、咨询服务等活动获得

的符合规定的收入；

（三）有关单位对标准化工作的资助等其他来源的经费。

第三十条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经费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举办会议等活动经费；

（二）向委员提供资料所需费用；

（三）标准编审费及编审过程中专家报酬；





附表1

山东省认证认可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申请建议书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1．中文：

2．英文：

标准类型 团体标准(AS）☑ 试行团体标准(PAS)□ 其他 （请在所选项后打√)

提出单位性质 会员单位□ 政府部门□ SDCA□ 其他社会单位□ （请在所选项后打√
)

采用程序 普通制（修）订程序□ 快速程序□ （请在所选程序类型后打√)

提案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电子邮件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传真 /

通讯地址

联合提出单位

立项理由、

目的和意义

范围和主要

技 术内

容

国内外情况

简 要说

明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备注



附件 2

山东省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标准体系（试行）

山东省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标准体系架构图



标准体系架构编制和使用说明

一、编制总体思路：按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认证认可和检

验检测要求和需要，围绕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公信力提升，

发挥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标准引领和推动作用，为我省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和高质量及绿色低碳发展，围绕认证认可和

检验检测对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编制。

二、体系表编制：按照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实施端（机

构）管理和能力提升、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对象（可以是组

织，也可以是供应链或业务流程、或产业集群等，即被认证

评价和检验检测具体对象）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需求、市场

主体对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结果的采信等编制。

三、具体标准制修订：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工作和业

务的实施、被评价方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认证认可和检验

检测结果采信和使用，均可建立相关标准。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机构、被评价方体系建设和能力提

升等相关标准化工作及标准内容相对易理解。市场主体可从

结果采信角度建立相关的评价等标准，如认证结果信用度等

级划分标准、将相关要求纳入对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机构及

认证和检测评价内容、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相关规定和要求、

第二方审核评价标准等。



四、标准申请立项和确定标准名称时，要考虑山东省认

证认可协会的组织性质，充分发挥协会的纽带作用和协会会

员的作用、发挥各委员等所从事的行业及行业学协会作用。


